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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将产生损失的

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分别为攀钢

ＡＧＰ１

行权价格

１０．５５

元

／

股，攀钢

ＡＧＰ２

行权价格

８．７３

元

／

股，攀钢

ＡＧＰ３

行权价格

８．７３

元

／

股，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权利持

有人以上述行权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

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１２．７９

元

／

股， 分别比攀钢

ＡＧＰ１

、 攀钢

ＡＧＰ２

和攀钢

ＡＧＰ３

的行权价格高

２１．２３％

、

４６．５１％

、

４６．５１％

。 如权利持有人于本公告日（

４

月

２９

日）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直接导致亏损； 同时由于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后不再

持有申报行权的攀钢钒钛股份，如果未来攀钢钒钛股价上涨，投资者将丧失股价上涨的

获利机会。

权利持有人如已申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当日交易时段（

０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内可以撤

销申报。

举例：权利持有人甲持有攀钢

ＡＧＰ１

（权利代码：

０３８０１１

）

１００

份，且持有攀钢钒钛股票

１００

股，甲在行权申报期间操作了对

１００

份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指令，将以

１０．５５

元

／

股

的价格卖出权利持有人甲持有

１００

股攀钢钒钛股票。 按照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不考虑

交易费用），将导致亏损

２２４

元。

本公告仅对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 不构成对投资者是否

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投资者申

报行权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本公司对投资者申报行

权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仅为对攀钢钒钛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持有人申报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具

体操作程序及相关事宜的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是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布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以

下简称“实施公告”），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详细情况，请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文

件。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实施公告保持一致。

风险提示

１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申报期间不停牌，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２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分别为攀钢

ＡＧＰ１

行权价格

１０．５５

元

／

股，攀钢

ＡＧＰ２

行权

价格

８．７３

元

／

股，攀钢

ＡＧＰ３

行权价格

８．７３

元

／

股，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权利持有人

以上述行权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 如投资者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

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攀钢钒钛相关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１２．７９

元

／

股，分别比攀钢

ＡＧＰ１

、攀钢

ＡＧＰ２

和攀钢

ＡＧＰ３

的行权价格高

２１．２３％

、

４６．５１％

、

４６．５１％

。 如权利持有人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

一定亏损，同时由于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攀钢钒钛股份，如果未来攀钢钒钛股价上涨，投

资者将丧失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本提示不构成对投

资者是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３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采取权利锁定股东账户的方式，行权时须保证申报时同时

拥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和相应数量的攀钢钒钛股份。 行权数量不高于所持攀钢钒钛

股票数量及现金选择权数量的较低者。

４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方式：攀钢

ＡＧＰ１

的行权申报通过交易系统方式进行；攀钢

ＡＧＰ２

及攀钢

ＡＧＰ３

的行权申报通过手工方式进行。 建议攀钢

ＡＧＰ２

、攀钢

ＡＧＰ３

持有人在申

报后至行权资金和股份交收期间不通过二级市场卖出、转让本公司股份，并避免所持股

份被司法强制扣划。如上述期间，攀钢

ＡＧＰ２

、攀钢

ＡＧＰ３

持有人通过二级市场卖出、转让本

公司股份，或无法避免所持股份被司法强制扣划，可能导致交收时无足额的本公司股份。

如交收时无足额的本公司股份，则将仅对剩余股份做行权处理。

５

、本公告仅对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是

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投资者申报行权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本公司对投

资者申报行权或不申报行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方案概述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４５

号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

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为

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在上述吸收合并过程中向有选择权股东提供现

金选择权（以下简称“首次现金选择权”），并进一步向于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未

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追加提供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以

下简称“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二、申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重要事项

（一）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式

攀钢

ＡＧＰ１

的行权申报通过交易系统方式进行；攀钢

ＡＧＰ２

及攀钢

ＡＧＰ３

的行权申报通

过手工方式进行。

（二）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３

：

００

）

（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１

、攀钢

ＡＧＰ１

：

１０．５５

元

／

股；

２

、攀钢

ＡＧＰ２

：

８．７３

元

／

股；

３

、攀钢

ＡＧＰ３

：

８．７３

元

／

股。

（四）行权代码

１

、攀钢

ＡＧＰ１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１

；

２

、攀钢

ＡＧＰ２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２

；

３

、攀钢

ＡＧＰ３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３

。

（五）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届满后未行权的权利将予以注销。

三、其他重要事项

（一）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方式

攀钢

ＡＧＰ１

的行权申报通过交易系统方式进行；攀钢

ＡＧＰ２

及攀钢

ＡＧＰ３

的行权申报通

过手工方式进行。 攀钢

ＡＧＰ１

的申报、结算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权利系统完成，申报、结算规则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业务管

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权证登记结算

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相关规定。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具体操作请参阅上述

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行权投资者操作指南》（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数量的确定

１

、权利持有人于申报行权时需持有攀钢钒钛股票，方可行使不高于其所持攀钢钒钛

股票数量及现金选择权数量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２

、 若权利持有人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存续期内全部或部分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且其未能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结束前购回充足的本公司股票并成功申报行权

而导致其拥有的部分或全部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未能行使的，则该等未能行使的第二次现

金选择权将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届满之日起自动失效并注销。

３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仅由权利持有人本人享有和行使，不得转让。权利持有人所享有

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不因其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转让或部分转让其所持

攀钢钒钛股份而转让或减损，其只需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含申报期截

止日）将已转让的相应数量的攀钢钒钛股份购回即可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但发生以

下情形的，可由继承人或受让人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１

）继承；

（

２

）法人合并、分立、解散、破产或以其他方式丧失法人资格的；

（

３

）司法扣划，且相关司法判决或裁定文件明确载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应由受让人取

得；

（

４

） 其他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由受让人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情

形。

（三）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１

、攀钢

ＡＧＰ１

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

１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攀钢

ＡＧＰ１

持有人应当确认其行权指令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

证券账户中拥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数量， 且证券账户中有足额的攀钢钒钛股份。

否则，行权指令作废。

（

２

）如被冻结或质押股份的攀钢

ＡＧＰ１

持有人拟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应于申报

前解除冻结或质押。

（

３

）除司法强制扣划以外，已申报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其

上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若已申报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司法强制扣划

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自司法扣划发生时起无效。

２

、攀钢

ＡＧＰ２

、攀钢

ＡＧＰ３

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攀钢

ＡＧＰ２

、 攀钢

ＡＧＰ３

持有人应当确认其行权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证券账户中拥有

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数量，且证券账户中有足额的攀钢钒钛股份。 否则，行权申报作

废。建议攀钢

ＡＧＰ２

、攀钢

ＡＧＰ３

持有人在申报后至行权资金和股份交收期间不通过二级市

场卖出、转让本公司股份，并避免所持股份被司法强制扣划。如上述期间，攀钢

ＡＧＰ２

、攀钢

ＡＧＰ３

持有人通过二级市场卖出、转让本公司股份，或无法避免所持股份被司法强制扣划，

可能导致交收时无足额的本公司股份，如交收时无足额的本公司股份，则将仅对剩余股

份做行权处理。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１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岳群文、石灏南

联系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邮政编码：

６１７０６７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２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联系人：王斌

联系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邮政编码：

１１４０２１

电话：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传真：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０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２

，

３７１

，

７５５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４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２

，

３７１

，

７５５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４８

，

２６９

，

１５９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３０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９８４

戴书华

３ ０１＊＊＊＊＊０６１

陈钿隆

４ ００＊＊＊＊＊２０６

丁邦清

５ ０１＊＊＊＊＊６９０

夏 跃

６ ０１＊＊＊＊＊６２８

何 滨

７ ００＊＊＊＊＊９９１

康安卓

８ ０１＊＊＊＊＊９１７

李崇宇

９ ０１＊＊＊＊＊００４

郝建平

１０ ００＊＊＊＊＊５３７

沙宗义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转增股本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

，

０３１

，

００５ ４４．９６％ ２９

，

６２４

，

８０４ ６６

，

６５５

，

８０９

４４．９６％

４４．９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１

，

０３５

，

２１３ ２５．５４％ １６

，

８２８

，

１７０ ３７

，

８６３

，

３８３ ２５．５４％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１５

，

９９５

，

７９２ １９．４２％ １２

，

７９６

，

６３４ ２８

，

７９２

，

４２６ １９．４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

，

３４０

，

７５０ ５５．０４％ ３６

，

２７２

，

６００ ８１

，

６１３

，

３５０ ５５．０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３４０

，

７５０ ５５．０４％ ３６

，

２７２

，

６００ ８１

，

６１３

，

３５０ ５５．０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内外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８２

，

３７１

，

７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５

，

８９７

，

４０４ １４８

，

２６９

，

１５９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４８

，

２６９

，

１５９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６

元。

八、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７４５

号之二

邮 编：

５１００８０

资询电话：

０２０－８７６１７３７８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６７１６６１

联 系 人：李佳霖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６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四川省青神县黑龙镇丹甫工业园丹甫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罗志中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６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６８２８２２２０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合资成立四川景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８２８２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六、备查文件

１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开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 ＮＬ

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方锆业”、“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与奥地利

ＤＣＭ ＤＥＣＯ ｍｅｔａｌ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ＤＣＭ

”）

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详见公司“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奥地利

ＤＣＭ ＤＥＣＯ ｍｅｔａｌ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的

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４

号公告） 后， 经过与

ＤＣＭ

公司及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

ＮＬ

公司（以下简称“

ＡＺＣ

”）的协商，三方就本公司投资参与

ＡＺＣ

资产重组和

运营的合作方案呈报澳大利亚政府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申请核准， 东方锆

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收到澳大利亚政府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对于相关投

资合作方案的正式批准函。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东锆资源有限公司已与

ＡＺＣ

公司共同出资

在澳大利亚成立名为

ＭＵＲＲＡＹ ＺＩＲＣＯＮ ＰＴＹ ＬＴＤ

的合资公司 （以下简

称“合资公司”），本公司已要求

ＡＺＣ

将其拥有的除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以外的所有

资产转入合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在

Ｍｕｒｒａｙ Ｂａｓｉｎ

拥有

１５

，

５００

平方公里的勘

探地权、

ＡＺＣ

拥有已获采矿权且已投入生产的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锆矿项目及年产能可

达到

３５

，

０００

吨锆精矿的选矿厂及占用的土地资产等。

ＷＩＭ１５０

项目暂时不转

入合资公司。

本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拥有

６５％

的股权，

ＡＺＣ

拥有

３５％

的股权。

目前已进入资产转入的法律程序，公司在资产转入完成后正式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３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地点：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２－１３

号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邢运波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８８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８

，

８７３

，

８２８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６２．０３％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８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５

，

７１３

，

４６１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６０．７１％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８０

名，代表股份

３

，

１６０

，

３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３２％

。

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２８

，

８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７％

； 反对

２３４

，

６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２５

，

０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

； 反对

２３４

，

６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１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２５

，

０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

； 反对

２３４

，

６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１４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２４

，

７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

； 反对

２３４

，

６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１４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９５

，

９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

； 反对

２３４

，

６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４３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

上通过。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０６

，

６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

； 反对

２３４

，

６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３２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７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０６

，

６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

； 反对

２３４

，

９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３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０６

，

６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

； 反对

２３４

，

９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３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９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５０６

，

６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５％

； 反对

２３４

，

９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弃权

１３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８

，

１９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

； 反对

２６３

，

４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弃权

１３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购买山东曲轴总厂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是山东曲轴总厂有限公司， 其现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０

，

４６９

，

６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１％

；反对

３６２

，

３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９％

；弃权

４１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受公司独立董事魏安力先生、刘红霞女士的委托，独立董事姜爱丽女士代表全体独

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冲、徐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

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１

，

８７３

，

７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０４６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３

、公司仍有部分股份因未及时完成证券账户的登记工作不能流通，公司再次提示还未办理完成证

券账户登记的股东尽快办理相关手续，以便维护自身权利。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公司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５

股的转增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取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在六十

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所持有的股票

严格履行

２

西安市添好实业公司 法定的最低承诺

，

即

：

股权分置改

革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严格履行

3

乔西英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５１

，

８７３

，

７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０４６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海航 商 业 控

股有限公司

８５，７６９，９２０ ５１，８０５，１５８ ５７．６９２４％ ２４．１４９８％ １７．０２３７％ ８５，７６９，９００

２

西安 市 添 好

实业公司

５１，４８０ ５１，４８０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６９％ ０

３

乔西英

１７，１６０ １７，１６０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５６％ ０

合 计

８５，８３８，５６０ ５１，８７３，７９８ ５７．７６８８％ ２４．１８１７％ １７．０４６３％

注：限售股份总数为

８９

，

７９５

，

５０８

股，无限售股份总数

２１４

，

５１６

，

３２６

股，公司总股本

３０４

，

３１１

，

８３４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８９，７７７，２２３ ２９．５０７４％ －５１，８５６，６３８ ３７，９２０，５８５ １２．４６１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７，１６０ －１７，１６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１２５ ０．０００４％ １，１２５ ０．０００４％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９，７９５，５０８ ２９．５０７７％ ３７，９２１，７１０ １２．４６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４，５１６，３２６ ７０．４９２３％ ５１，８７３，７９８ ２６６，３９０，１２４ ８７．５３８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１４，５１６，３２６ ７０．４９２３％ ２６６，３９０，１２４ ８７．５３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３０４，３１１，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３１１，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情况说明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限售到期日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股改承诺导致的限售

５１

，

８０５

，

１５８ 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承诺导致的限售

３３

，

９６４

，

７６２ ３３

，

９６４

，

７６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所持公司股份锁定导致

的限售

１

，

１２５ １

，

１２５

董监事

、

高管离任

期满

６

个月

未完成证券账户规范登记导致的限售

４

，

０２４

，

４６３ ３

，

９５５

，

８２３

由股东完成证券账

户规范登记而定

合 计

８９

，

７９５

，

５０８ ３７

，

９２１

，

７１０

公司再次提示还未办理证券账户登记的股东尽快办理相关手续， 以便维护自身权利。 联系地址：

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系部门：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咨询电话及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８１８７１

。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

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１

海航商业

控股有限

公司

５１，８０５，１５８ １９．１６２５％ ０ ０ ８５，７６９，９２０ ２８．１８４９％

认 购 公 司 非 公

开发行股份

３３，

９６４，７６２

股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起 锁 定 期 限 为

３６

个月

。

２

西安市添

好实业公

司

５１，４８０ ０．０１９０％ ０ ０ ５１，４８０ ０．０１６９％

股 份 数 量 未 发

生变化

３

乔西英

１７，１６０ ０．００６３％ ０ ０ １７，１６０ ０．００５６％

股 份 数 量 未 发

生变化

合计

５１，８７３，７９８ １９．１８７８％ ０ ０ ８５，８３８，５６０ ２８．２０７４％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第

１

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

６ ２

，

４３４

，

０３３ ０．９００３％

第

２

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７ ５

，

８０８

，

８７７ ２．１４８７％

第

３

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６ ３０２

，

０１６ ０．１１１７％

第

４

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３ ５１

，

４８０ ０．０１９０％

第

５

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４ １３７

，

２８０ ０．０５０８％

第

６

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３ ２６５

，

９８０ ０．０９８４％

第

７

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３ ３９４

，

６８０ ０．１２９７％

第

８

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４ １０２

，

９６０ ０．０３３８％

合 计

４６ ９

，

４９７

，

３０６

注：第

１－６

次解限当时总股本为

２７０

，

３４７

，

０７２

股，第

７－８

次解限当时总股本为

３０４

，

３１１

，

８３４

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为本次公司解除股份限售出具如下

结论性意见：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 法规、 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

２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 本次申请解除其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

保。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股东中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股改时持有

的有限售条件股份的限售期限原截至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含该日），其余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的限售期限原截至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含该日），截至本保荐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股东持有的上述有

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满足。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无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股份达

５％

及以

上的计划。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若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

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

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０

证券简称：卧龙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人民西路

１８０１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１１％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建乔先生主持，本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财务预算方案的报告；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全年目标营业收入

３８．９１

亿元（不含税）、成本费用

３６．３１

亿元、利润总额为

３．５１

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５４

亿元。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２８

，

９４２

，

１６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

（含税）进行分配，共计分配利润

３４

，

３１５

，

３７２．８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

２０１１

年度。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２８

，

９４２

，

１６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６

股，共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２５７

，

３６５

，

２９６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８６

，

３０７

，

４５６

股。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审计机构。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８

、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年度薪酬的提案；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对控股子公司核定

２０１１

年全年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被担保对象 拟担保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卧龙电气集团浙江灯塔电源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

一年

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一年

卧龙电气武汉电机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一年

卧龙电气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一年

上海卧龙国际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０

一年

浙江卧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一年

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一年

卧龙电气烟台东源变压器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０

一年

浙江卧龙家用电机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一年

卧龙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一年

合计

１７００００

上述合计担保额度占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６５．５３％

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

露。

１４２

，

３０３

，

２４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９９．８７％

。

１８４

，

８４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

独立董事津贴由现在的每年

６

万元（含税）调整到

８

万元（含税）。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１

、审议通过了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了第四次行权，新增股份

１

，

４２１

，

３００

股，现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８９４．２１６０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０３６．３４６０

万元

。

第十八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２８３３１．６２

万股

，

成立时向浙江卧龙集团公司

（

现已更名为卧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

上虞市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

浙江

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陈建成

、

陈永苗

、

邱跃

、

夏

钢峰

、

王建乔

、

陈体引

、

陈玉荣

、

池建学

、

王彩萍

、

胡月

荣

、

许国庆

、

沈建尧

、

陈秋强发行

７４１０．４２６１

万股

，

占公司

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百分之六七点九

。

经

２００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公积金转增方案

，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９１０４２６１

股增加至

１７４５６６８１８

股

。

经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公积

金 转 增 方 案

，

公 司 股 本 由

１７４５６６８１８

股 增 加 到

２０９４８０１８２

股

。

经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定 向 发 行 股 票

，

公 司 股 本 由

２０９４８０１８２

股 增 加 到

２５７５６０１８２

股

。

经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

股的公积金转增方案

，

公司股本由

２５７５６０１８２

股

增加到

２８３３１６２００

股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草案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实施了股票期权首次行权

，

公司股本由

２８３３１６２００

股增

加到

２８５１２７２００

股

。

经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 转 增

３

股 的 公 积 金 转 增 方 案

，

公 司 股 本 由

２８５１２７２００

股增加到

３７０６６５３６０

股

。

经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以公开

发行方式发行

５４６７００００

股股票

，

公司股本由

３７０６６５３６０

股增加到

４２５３３５３６０

股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草案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实施了股票期权第二次行权

，

公司股本由

４２５３３５３６０

股

增加到

４２６７６１５６０

股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草案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实

施了股票期权第三次行权

，

公司股本由

４２６７６１５６０

股增

加到

４２８９４２１６０

股

。

第十八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２８３３１．６２

万股

，

成立时向浙江卧龙集团公司

（

现已更名为卧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

上虞市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

浙江

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陈建成

、

陈永苗

、

邱跃

、

夏

钢峰

、

王建乔

、

陈体引

、

陈玉荣

、

池建学

、

王彩萍

、

胡月

荣

、

许国庆

、

沈建尧

、

陈秋强发行

７４１０．４２６１

万股

，

占公司

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百分之六七点九

。

经

２００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公积金转增方案

，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９１０４２６１

股增加至

１７４５６６８１８

股

。

经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公积

金 转 增 方 案

，

公 司 股 本 由

１７４５６６８１８

股 增 加 到

２０９４８０１８２

股

。

经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定 向 发 行 股 票

，

公 司 股 本 由

２０９４８０１８２

股 增 加 到

２５７５６０１８２

股

。

经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

股的公积金转增方案

，

公司股本由

２５７５６０１８２

股

增加到

２８３３１６２００

股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草案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实施了股票期权首次行权

，

公司股本由

２８３３１６２００

股增

加到

２８５１２７２００

股

。

经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每

１０

股 转 增

３

股 的 公 积 金 转 增 方 案

，

公 司 股 本 由

２８５１２７２００

股增加到

３７０６６５３６０

股

。

经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以公开

发行方式发行

５４６７００００

股股票

，

公司股本由

３７０６６５３６０

股增加到

４２５３３５３６０

股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草案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实施了股票期权第二次行权

，

公司股本由

４２５３３５３６０

股

增加到

４２６７６１５６０

股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草案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实

施了股票期权第三次行权

，

公司股本由

４２６７６１５６０

股增

加到

４２８９４２１６０

股

。

经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草案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实施

了股票期权第四次行权

，

公司股本由

４２８９４２１６０

股增加

到

４３０３６３４６０

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２８９４．２１６０

万股

，

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

：

普通股

：

４２８９４．２１６０

万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３０３６．３４６０

万股

，

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

：

普通股

：

４３０３６．３４６０

万股

。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４８８

，

０８３

股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金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

３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４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博时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新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

本公司将增加中国银行代理博时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１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６

、 访问中国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关于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新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起，

本公司将增加中国银行代理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

金代码：

１６０５１２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６

、 访问中国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